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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主要财务信息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披露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公司）初步核算的2015年11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披露范围：西南证券母公司财务数据。

2、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西南证券2015年11月主要财务数据表（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1

月

营业收入

55,595.80

净利润

31,867.34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净资产

1,845,558.84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513� � �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2015-077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夏蓝丰恢复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4月14披露了《关于宁夏蓝丰停产的公

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号：2015-017），公司全

资子公司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蓝丰"）根据宁夏自治区、中卫市有关环保治理的要

求停止生产并对环保处理设施进行整改。 停产期间，宁夏蓝丰对环保处理设施进行了完善，提高了废水综

合处理能力，完成了整改目标。 目前，宁夏蓝丰的环保装置处理能力已经得到较大提升，处理能力达到同行

业较高水平，能够满足生产负荷且有一定富余。

2015年12月4日，宁夏蓝丰收到中卫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同意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恢复生产的

批复》（卫环函[2015]585号），宁夏蓝丰具备恢复生产条件，同意宁夏蓝丰局部装置恢复生产。

宁夏蓝丰将于近日逐步恢复生产，公司将督促宁夏蓝丰依法依规组织生产，确保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

行。 同时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最大限度地减轻停产期间的经济损失。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2015年 12 月 5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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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二○一五年

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二○一五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二○一

五年十二月三日以现场与通讯召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通知于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书面送

达、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其中3名独立董事以通讯

方式参与表决。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李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山西安泰易高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因行业和市场形势持续低迷，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流动资金紧张，液化天然气项目暂缓建

设。 经公司与易高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易高环保” ）和气丰投资有限公司（“气丰投资” ）三方协商，

决定终止项目合作， 易高环保和气丰投资向本公司转让其分别持有的山西安泰易高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安泰易高公司” ）35%的股权和25%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 ）。 因易高环保与气丰投资均未实际缴付

出资，故本次股权转让为无偿。 本次股权转让后，本公司将持有安泰易高公司100%股权，安泰易高公司由一

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转变为内资企业。

本次股权转让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后，原合资合同、公司章程即行终止，易高环保及气丰投资委派的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全部辞任。 同时，与公司开展液化天然气项目相关的所有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增资扩股协议、各股东及公司共同签署的焦炉煤气购销合同等文件）即行终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内容详见编号

为临2015-070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日常债务豁免的议案》，内容详见编号为临2015-071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二○一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定于2015年12月21日召开二○一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内容详见《关于召开公司二○一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408� � � �证券简称：*ST安泰 编号：临2015-069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二○一五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二○一五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二○一

五年十二月三日在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书面送达的方

式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王风斌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审议讨论，以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暨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全体监事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1亿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系因募集资金

项目受行业和市场以及公司实际情况暂缓建设而做出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与要

求，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支出，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408� � � �证券简称：*ST安泰 编号：临2015—070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将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在山西安泰易高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并完成相应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之后，将安泰易高公司清算注销。 同时，将本公司原投入安泰易高公司作为注册资本的1亿元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742号文核准，于2009年8月17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方式向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5,9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6.50元，共募集资金净额为99,880.30万

元，原计划主要用于投产建设年产20万吨焦炉煤气制甲醇及10万吨二甲醚项目。

经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投资建设80万吨矿渣细粉工

程和4.5亿Nm3/年焦炉煤气制液化天然气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矿渣粉工程已于2011

年1月投入生产，天然气项目因受行业和市场形势以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影响暂缓建设。

经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变更对上述天然气项目的出资方式，使用募集

资金1亿元成立子公司“山西安泰集团宏安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化工公司” ）,负责该项目的建

设及日常运营管理，其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引进易高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易高环保” ）和

气丰投资有限公司（“气丰公司” ）对煤化工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完成后，煤化工公司更名为山西

安泰易高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易高公司” ），公司类型变更为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司类型及股权结构相应发生变更。

公司现拟无偿受让易高环保与气丰公司各自持有的安泰易高公司35%及25%的股权。 在本次股权转让

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并完成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后，将安泰易高公司清算注销。同时，将本公司原投入

安泰易高公司作为注册资本的1亿元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变更不涉及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二○一五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原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于2013年7月利用募集资金成立了全资子公司煤化工公司， 负责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建设及日常运

营管理，该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10,000万元。

2014年2月，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引进两家合作方易高环保和气丰投资对

煤化工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增资完成后，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25,000万元，并更名为“山西安泰易高液

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 其中，公司在合资公司的出资额为10,000万元，持有合资公司40%的股权；易高公司出

资8,750万元，持有合资公司35%的股权；气丰公司出资6,250万元，持有合资公司25%的股权。 合资公司成立

后由本公司相对控股，并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安泰易高公司原系为负责4.5亿Nm3/年焦炉煤气制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建设及日常运营管理而设立。 因

行业和市场形势持续低迷，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流动资金紧张，天然气项目暂缓建设。 经公司与

易高环保和气丰投资三方协商，决定终止项目合作，易高环保和气丰投资向本公司转让其分别持有的安泰

易高公司35%和25%的股权。 因易高环保与气丰投资均未实际缴付出资，故本次股权转让为无偿。 本次股权

转让后，本公司持有安泰易高公司100%股权，安泰易高公司由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转变为内资企业。

公司拟在上述股权转让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并完成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后，将安泰易高公司清算

注销。 同时，将原投入该公司作为注册资本的1亿元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承诺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12个月内不进行

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三、本次变更需有关部门审批的情况说明

因安泰易高公司为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因此本公司本次受让易高环保与气丰公司持有的安泰易高

公司股权尚需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

四、专项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监事会成员均发表了专项意见，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

集资金1亿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系因募集资金项目受行业和市场以及公司实际情况暂缓建设而做出的调

整，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与要求，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

费用支出，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认为：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

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的要求；2、本次变更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环境做出的，符合公司目前的状况，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3、本次变更尚待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方案后方可实施。 保

荐人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变更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及管理层具体办理安泰易高公司注销的有关事宜。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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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债务豁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债务豁免概述

山西晨阳物贸有限公司、介休市泰拓能源有限公司、介休市新意达煤化有限公司、介休市佳泰选煤有限

公司、天津佳科景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河间市九洲化工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及介休市大成安装服务部等7家

公司是本公司的长期业务合作单位，向本公司销售生产所需的原煤、精煤及保温材料或提供施工劳务。截至

2015年11月30日，公司与上述7家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的债务合计为188,881,395.60元。 鉴于公司目前存

在一定的经营困难，资金较为紧张，而上述各方为尽快收回部分款项，经双方友好协商，各甲方与公司分别

签署了《债务豁免协议》，同意豁免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上述部分债务，豁免金额合计143,881,395.60

元。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〇一五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债务豁免的议案》。 本次债

务豁免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债务豁免协议》的主要内容

1、自豁免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同意豁免乙方部分债务（具体金额见下表所示）；

2、经前述豁免后，乙方尚需向甲方支付经豁免后的应付款项（具体金额见下表所示），乙方应于2015年

12月31日前向甲方支付完毕。 除乙方应按时支付经豁免后的应付款项之外，本次债务豁免不附带任何或有

条件；

3、上述豁免以及经豁免后乙方应付款项的支付完成后，视为乙方对甲方的所有欠款已全部结清；

4、如乙方于2015年12月31日前未能向甲方支付完毕经豁免后的应付款项，则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

议。 除此之外，非经双方另行签订书面协议，本豁免协议不得变更、解除、终止、撤销。

三、债权债务情况

单位：元

债权方

采购

/

劳务合同履行情况

截至

2014

年底欠

款

债务合计

债务豁免 金

额

豁免后的 剩余应

付款

总货款

/

劳务款 已付金额

介 休 市 大 成 安

装服务部

21,929,092.20 9,700,000.00 - 12,229,092.20 9,329,092.20 2,900,000.00

山 西 晨 阳 物 贸

有限公司

161,774,169.21 136,929,597.30 6,011,937.31 30,856,509.22 23,506,509.22 7,350,000.00

介 休 市 泰 拓 能

源有限公司

23,466,039.80 1,531,800.00 32,542,383.52 54,476,623.32 41,476,623.32 13,000,000.00

介 休 市 新 意 达

煤化有限公司

66,221,701.73 40,672,390.33 - 25,549,311.40 19,469,311.40 6,080,000.00

介 休 市 佳 泰 选

煤有限公司

48,741,104.59 24,332,400.00 -347,527.78 24,061,176.81 18,331,176.81 5,730,000.00

天 津 佳 科 景 泰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司

40,708,775.51 14,784,000.00 - 25,924,775.51 19,744,775.51 6,180,000.00

河 间 市 九 洲 化

工 保 温 材 料 有

限公司

6,548,058.66 1,279,239.00 10,515,087.48 15,783,907.14 12,023,907.14 3,760,000.00

合 计

369,388,941.70 229,229,426.63 48,721,880.53 188,881,395.60 143,881,395.60 45,000,000.00

四、本次债务豁免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相关会计处理规定，上述债务豁免共计143,881,395.60元，将计入公司2015年营业外收入。本次债务

豁免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司资金压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对公司2015年度业绩指标产生积极影响，具

体影响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对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审定数为准。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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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2月21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12月21日14：30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2月20日至2015年12月21日

投票时间为：2015年12月20日15：00至2015年12月21日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受让山西安泰易高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2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日常债务豁免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5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及附件， 公司也将在股东大会召开前

至少五个工作日披露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请投资者届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

阅。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公司股东通过中国结算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的有关事项

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2015�年 12月20日15:00�至 2015�年 12月21日 15:00。为有利于

投票意见的顺利提交， 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www.

chinaclear.cn）投票表决。

2、投资者办理网络投票业务前，需尽可能对相关证券账户提前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开通网络

服务功能的方式如下：

第一步：访问中国结算网站（www.chinaclear.cn），点击右上角 “注册” ，填写姓名/名称、身份证件号

码、深市证券账户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并设置网络用户名及网络服务密码；提交并注册成功后，投资者填

注的手机号将收到一个 8�位数字校验号码；

第二步：在证券交易时间通过证券公司自助交易平台（如交易软件、电话委托交易系统等）以买入证券

的方式，输入证券代码（369991，简称“中登认证” ）、购买价格（密码激活为1.00�元）、委托数量（短信收到

的 8�位校验号码），提交报盘指令；

第三步：网络服务密码当日激活后，投资者可使用注册时填注或设置的证券账户号/网络用户名及密码

登录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并可将与该深市账户同属于同一“一码通” 账户下的沪市账户等其他证券账

户进行网上关联，开通该“一码通”账户下全部证券账户的网络服务功能。

投资者除可通过上述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外， 也可选择至其托管券商营业部提交相关身份证明文

件，申请通过统一账户平台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或选择先在中国结算网站注册后再携带相关身份

证明文件至网上选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等机构办理身份认证开通网络服务功能。仅持有沪市账户的投资者

仅可通过上述后两种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 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结算网站 （www.chinaclear.cn）， 点击

“投资者服务专区-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业务办理-投资者业务办理”查询，或拨打热线电话 4008058058了解

更多内容。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408 *ST

安泰

2015/12/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五、会议预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个人股东需提交的文件包括：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

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及股东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需

提交的文件包括：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出

席会议的，还应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及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

若法人股东委托其他法人作为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当由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法人股东应

当提交代理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以及法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书。

2、登记时间：2015年12月17日（星期四）上午9：00～11：00下午2：00～4：00，异地股东可于2015年12月17

日前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3、登记地点：山西省介休市安泰工业区 安泰集团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4、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山西省介休市安泰工业区 安泰集团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 系 人：刘明燕 贾秀峰

邮政编码：032002

电 话：0354-7531034

传 真：0354-7536786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2、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一五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2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受让山西安泰易高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2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3

关于公司日常债务豁免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0979� � �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5-135

债券代码：112234� � � � �债券简称：14中弘债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主体及

公司债券债项信用等级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弘股份"）2015年12月4日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通知，其决定将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及"14中弘债"债项信用等级均上调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的

公告"。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4日

附件：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的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6日发行了9.5亿元2014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4中弘债"），期限3

年（附第2年末发债主体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公"）于2014年12月20日初次评定中弘股份主体信用等级及"14中弘债"债项信用等级均为AA-，评级展

望为稳定。 2015年6月24日，大公对"14中弘债"进行跟踪评级，维持中弘股份主体信用等级及"14中弘债"债项

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大公关注到2015年下半年以来，宏观调控政策有限松绑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的整体平稳发展，中弘股份土

地储备充足、非公开发行股票已通过核准且收购多家境外上市公司，因此决定将其主体信用等级及"14中弘

债"债项信用等级均上调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调整理由如下：

一、 我国经济总体将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 宏观调控政策的有限松绑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的整体平稳发

展。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有助于缓解房地产企业资金成本压力，另外配合首套

房认定标准的修订，在降低购房者月供负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住宅类商品房的交易预期，有助

于开发商加速消化库存，优化房地产行业偿债环境。

二、充足的土地储备为中弘股份房地产业务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截至2015年9月末，中弘股份土地储备

预计建筑面积277万平方米，其中北京和山东占比较大。同时，中弘股份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获取土地资源的新

模式，海口市如意岛项目海域使用权填海形成的土地可直接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不再另行收取土地出

让金，预计建筑面积为321万平方米。

三、中弘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已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核准，有利于改善资本

结构。 继2014年12月完成30亿元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后，2015年中弘股份拟继续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金额不

超过39亿元， 已于2015年11月26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核准， 未来如发行成功

后，中弘股份净资产将大幅增加，有效改善资本结构。

四、2015年以来，中弘股份收购多家境外上市公司，有利于提升竞争力，拓宽海外融资渠道。 2015年以来，

中弘股份加快海外收购， 通过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易控股有限公司和卓高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新加坡上市公司亚洲旅游控股有限公司，并对美国梦工厂新星公司增资，有利于提升竞争力，

拓宽海外融资渠道，保证偿债来源的稳定。

鉴于宏观政策有利于房地产行业，中弘股份土地储备充足、非公开发行股票已通过核准且收购多家境外

上市公司，未来1～2年经营状况将有明显提升，大公决定将中弘股份主体信用等级及"14中弘债"债项信用等

级上调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特此公告。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979� � �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5-134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年 12月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2014年第七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147,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公司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

2014�年12月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公司2014-80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 147,000�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5年12月4日，公司已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47,000万元一次性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并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公司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5-139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并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具体内容详见

2015年11月1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2015年12月3日，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的《营业执

照》。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 人民币柒亿叁仟捌佰陆拾壹万贰仟元 人民币柒亿叁仟捌佰肆拾柒万贰仟元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5-140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药物临床试验

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东先强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先强药业” ）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主要内容：

1、药物名称：布洛芬注射液（Ibuprofen� Injection）

2、批件号：2015L02953

3、剂型：注射剂

4、规格：4ml：0.4g

5、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3.3类

6、申请人：先强药业 南京威尔曼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7、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规定，同意本品

进行药代动力学试验以及临床试验。

布洛芬注射液的适应症：本品用于成人（1）轻、中度疼痛的治疗；（2）中、重度疼痛时作为阿片类镇痛

剂的辅助用药；（3）用于解热。

公司将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要求， 组织实施布洛芬注射液的临床试

验。

鉴于临床试验研究具有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布洛芬注射液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的时间不确定。 公

司将按规定对该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5-141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到审批意见通知件和

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发布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62家企业撤回87个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2015年第259号），公告显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华南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药业” ）以及广东先强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强药业” ）4个药品申请

了撤回药品注册申请。先强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审批意见通知件》1份。现将上述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审批意见通知件主要内容

1、药品名称：头孢地尼片（Cefdinir� Tabets）

申请人：先强药业

剂型：片剂

规格：10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批件号：2015L02839

审批结论：根据申请人的撤回申请，同意本品注册申请撤回，终止注册程序。

头孢地尼片的适应症：对头孢地尼敏感的葡萄球菌属、链球菌属、肺炎球菌、消化链球菌、丙酸杆菌、淋

病奈瑟氏菌、卡他莫拉菌、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奇异变形杆菌、普鲁威登斯菌属、流感嗜血杆菌等菌株

所引起的下列感染：咽喉炎、扁桃体炎、急性支气管炎、肺炎；中耳炎、鼻窦炎；肾盂肾炎、膀胱炎、淋菌性尿

道炎；附件炎、宫内感染、前庭大腺炎；乳腺炎、肛门周围脓肿、外伤或手术伤口的继发感染；毛囊炎、疖、疖

肿、痈、传染性脓疱病、丹毒、蜂窝组织炎、淋巴管炎、甲沟炎、皮下脓肿、粉瘤感染、慢性脓皮症；眼睑炎、麦

粒肿、睑板腺炎。

二、撤回药品注册申请情况

1、药品名称：头孢克洛胶囊

申请人：华南药业

剂型：胶囊剂

规格：0.25g

申请事项：化学药品6类

受理号：CYHS1190166

适应症：适用于治疗下列敏感菌株引起的感染：（1）中耳炎：由肺炎双球菌、流感嗜血株菌、葡萄球菌、

化脓性链球菌（A组β溶血性链球菌）和卡他莫拉氏菌引起；（2）下呼吸道感染（包括肺炎）：由肺炎双球

菌、流感嗜血株菌、化脓性链球菌（A组β溶血性链球菌）和卡他莫拉氏菌引起；（3）上呼吸道感染：（包括

咽炎和扁桃体炎）：由化脓性链球菌（A组β溶血性链球菌）和卡他莫拉氏菌引起；（4）尿道感染（包括肾

盂肾炎和膀胱炎）：由大肠杆菌、奇异变形杆菌、克雷白氏杆菌属和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引起；（5）皮肤

和皮肤组织感染：由金属球菌和化脓性链球菌（A组β溶血性链球菌）引起；（6）鼻窦炎；（7）淋球菌性尿

道炎。

2、药品名称：兰索拉唑片

申请人：华南药业

剂型：片剂

规格：15mg

申请事项：化学药品6类

受理号：CYHS1190110

适应症：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卓艾（Zolinger-Ellison）综合征（胃泌素瘤）。

3、药品名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胶囊（Ⅱ）

申请人：先强药业

剂型：胶囊剂

规格：每粒含硫酸氨基葡萄糖氯化钠复盐（以硫酸氨基葡萄糖计）0.25g，硫酸软骨素0.2g

申请事项：化学药品3.2类

受理号：CXHS1200223

适应症：膝骨关节炎

4、药品名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片（Ⅱ）

申请人：先强药业

剂型：片剂

规格：每片含硫酸氨基葡萄糖氯化钠复盐（以硫酸氨基葡萄糖计）0.25g，硫酸软骨素0.2g

申请事项：化学药品3.2类

受理号：CXHS1200224

适应症：膝骨关节炎

三、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华南药业及先强药业主动撤回以上5个药品的注册申请是基于临床研究机构和合同研究组织的建议，

同时，结合国家药监局最新有关药品的审评审批政策而审慎作出的决定。

公司将在有关政策法规的指导下，进一步对上述药品的临床价值和市场前景做进一步评估后，确定是

否完善相关工作再行申报注册。 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撤回上述5个药品的注册申请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509� � �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15-临091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四笔政府补助资金，合计2440万元，现公告如下：

一、公司收到新疆兵团第八师财务局《关于拨付2015年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央基建投

资预算（拨款）的通知》（师财建【2015】90号），根据该文件，下达我公司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1700

万元。公司收到项目资金后，列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并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分次计入"营业外收

入"。

二、 公司收到新疆兵团第八师财务局《关于拨付八师2015年农网改造升级项目中央预算内资金的通

知》（师财建【2015】86号），根据该文件，拨付我公司农网改造升级项目中央预算内资金480万元作为该项

目的建设资金。 公司收到项目资金后，列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

三、公司收到石河子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5年环保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的通知》（石财预【2015】122

号），根据该文件，拨付我公司2015年环保污染治理专项资金200万元，用于企业污染治理技改项目支出。 公

司收到项目资金后，计入"营业外收入"科目核算。

四、 公司收到石河子市财政局 《关于拨付2015年自治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的通知》（石财建

【2015】97号），根据该文件，拨付我公司2015年自治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60万元，2015年项目按70%

预拨补助资金，剩余30%补助资金待项目验收后再拨付。 公司收到项目资金后，计入"营业外收入"科目核

算。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股票代码：002127� � � �股票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2015－112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东方新民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新民"） 将其质押给苏州创元大宗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3,000,000股 （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2015-052号公

告）解除了质押，上述股权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12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东方新民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0,000,000股质押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上述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从2015年12月4日起至2016年12月4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东方新民共持有本公司股份92,581,01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0.74%；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13,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91%；本次质押股份20,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48%；累计质押

本公司股份90,1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0.18%。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601211� � �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份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披露公司2015年11月份按照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披露范围：主要包括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母公司）” ）及下属3

家证券子公司（境内，以下同），即，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证券”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资管公司” ）和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际证券” ）；

2、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均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国泰君安（母公司）及控股证券子公司

2015年11月份主要财务数据表（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15

年

11

月份

2015

年

11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国泰君安

（

母公司

）

208,193.97 113,917.76 8,719,408.37

上海证券

26,657.85 1,033.09 618,174.15

国泰君安资管公司

4,784.93 1,195.32 184,994.07

海际证券

80.63 -302.73 35,205.4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000597� � �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编号：2015－069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员工持股计划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

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2月4日下午开市起停牌，公司

股票预计将不晚于2015年12月31日（星期四）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0156�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5-066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收到监事唐健俊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其

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唐健俊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唐健俊先生的辞职报告自监事会收到之日起生效。 唐健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辞职后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唐健俊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与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 在此，公司监事会对

唐健俊先生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2月5日


